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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确保食品卫生的对策指南 

 

 

１.目的 

灾害发生后，在给受灾者供应食品的过程中防止发生食物中毒，在救援食品

导致食物中毒后，能够及时进行调查，防止中毒事件的扩大及再次发生。 

 

２.对策流程 

※这只是一个大致的流程，根据受灾的情况，各步骤可以同时进行或调整前后

顺序。 

 
作为活动对象的灾害发生 

    有关职员马上赶到所属部门，并开始监督。【生活卫生处，各卫生监督事务所】 

 

１.把握避难所情况 

 (1)从各区本部收集有关避难所的设置状况和避难状况的信息。 

【各卫生监督事务所】 

(2)对各避难所巡回检查，把握卫生状况等。【各卫生监督事务所】 

(3)从市灾害对策本部收集有关避难所设置状况等信息。【生活卫生处】 

 

２.避难所巡回和指导 

(1)各卫生监督事务所要准备用于消毒手指的酒精等药剂并供应卫生物资。

【生活卫生处】 

(2)支援用于消毒手指的酒精等药剂和卫生物资。【各卫生监督事务所】 

(3)在各个避难所巡回，根据《避难所卫生指南》调查和指导饮用水和便当

等的保管状况，并对志愿者等的赈济进行卫生指导。【各卫生监督事务所】 

 

３.信息搜集与传达 

(1)从食品采购部门等搜集信息，传达给各卫生监督事务所。【生活卫生处】 

(2)把握市内烹调设施的修复情况,通报生活卫生处。【各卫生监督事务所】 

 

４.调整各卫生监督事务所之间的增援人员等 

     把握各个卫生监督事务所的业务量，调整各卫生监督事务所的增援人员和卫

生物资。【生活卫生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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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与食品采购部门的协商 【生活卫生处】 

     从卫生的角度来看，对于便当供应商的选定，从市外供应商向市内供应商的

转换，发送方法和便当等的保管方法，要向采购部门提供信息，并进行指导

和协商。 

 

６.对食品关联设施的卫生监督指导 

(1)对便当烹调设施，保管设备进行卫生指导。【各卫生监督事务所】 

(2)对重新开始营业的食品关联设施进行监督指导。【各卫生监督事务所】 

(3)对于市外的便当等烹调设施的卫生情况，委托有关部门加以保障。 

【生活卫生处】 

(4)对发给避难所的便当实施安全确认检查。【食品卫生检查所】【环境保健 

研究所】 

(5)对重新开始营业的食品关联设施进行监督指导。【各卫生监督事务所】 

(6)对露天营业，志愿者的食品供应进行监督指导。【各卫生监督事务所】 

 

7. 向通常监督的转移 

    随着避难所的关闭，监督业务逐渐转为通常监督。 【各卫生监督事务所】 

 

备注：便当等：指根据灾害救助法所供给的便当，三明治，饭团等。 

         救援食品：指便当等及其他救援食品。 

 

集团发生食物中毒时的对策 

(1)把握受害情况，找出造成食物中毒的食品。【各卫生监督事务所】【区保

健福祉部健康福祉处】 

(2)对营业者进行行政处分，销毁食品，对设施进行消毒，对营业者进行卫

生指导，以防止灾害的扩大。 

(3)对于食品采购部门，就食品供应商和保管场所的变更等提出建议，同时，

对于市外供应商等要与有关地方政府联系，以确保食品安全。【生活卫生

处】 

(4)通过检查患者的大便、食品和材料找出病因物质。【环境保健研究所】 

(5)重新开始供应时，要进行安全确认检查。 【环境保健研究所，食品卫生

检查所】 

 

※食物中毒的处理和检查是依据 1997 年 3 月 24 日发布的厚生省卫食第 85

号《食物中毒处理指南》和《食物中毒调查指南》进行的。 

 

中
国
城
镇
水
网

ww
w.
ch
in
ac
it
yw
at
er
.o
rg



 
4 

22．对需救援人员的支援指南      

 

1．目的 

在重大地震灾害发生后的初始阶段，为了使各有关部门紧密合作，对于需

要照顾的老人、残疾人、儿童及病人有效地提供各种必要的措施，特制定本指

南。 

 

2．事务处理的流程图（灾害发生后） 

 

  1.在保健福利局设置需救援人员支援本部   

（1）灾害发生以后,在设置市抗灾对策本部的同时，迅速设置需救援人员支   

   援本部。 

（2）从构成保健福利部需救援人员支援本部的各个班里抽出一名代表组成

“需救援人员支援队”，设在保健福利部需救援人员支援本部总管班里，    

就需救援人员支援问题与各班进行联系和协调，并负责制定支援计划和

方案。 

 

  2.确认需救援人员的平安             

（1）确认社会福利设施入所人员的平安 

  ·社会福利设施的负责人对入所人员及职员的平安进行确认。 

    ·在设施因受灾而情况危险的时候，应迅速去事先指定的避难场所避

难。 

（2）社会福利设施入所人员以外的需救援人员 

     ·对于社会福利设施入所人员以外的需救援人员，要在灾害发生后 24

小时以内确认其是否平安。 

    ① 老人 

     ·民生委员儿童委员（注 1）要与当地居民密切合作，根据孤寡老人名

单等进行平安确认。民生委员儿童委员由于受灾不能活动时，由当

地民儿協会内部选人替代。 

    ② 残疾者、智障者 

     ·在民生委员儿童委员的协助下，以区本部保健福利局职员为主，通

过个别家访或打电话等方式进行平安确认。 

    ③ 精神病患者、病人 

     ·以区本部保健部的职员为主，通过个别家访或打电话等方式进行平

安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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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 其他 

     ·对于养育不足的儿童，要通过需救护人员情况调查的 1 次调查把握

情况，区本部福利部及儿童咨询处的职员应迅速采取对策。 

    ·在上班时间发生灾害时，社会福利设施及幼儿园的负责人应首先确

认来所人员及幼儿园的儿童的平安，然后迅速带领他们去事先指定

的避难场所避难。 

 

3－(1)需救援人员情况调查               

(1)需救援人员实况调查的 1次调查 

      ·实施需救援人员实况调查的 1次调查，是为了迅速掌握在避难场所的

避难家庭中的需救援人员的实际情况和需要量。 

    ·调查方法如下：以事先配备在各避难所的〝分避难所避难人员名簿〞

为基础，附加一些调查项目做成调查表，由避难所负责人发放给避难

人员填写。（〝分避难所避难者名簿〞需复印 2 页。但是，为了保护

个人隐私，关于身体状况等项目不用复写。不含这些项目的表作为避

难所用表。） 

      ·区本部保健福利部在灾害发生后 72 小时以内将调查表收回，在保健

福利部需救援人员支援本部进行汇总，并马上算出需要量。（这项工

作在灾害发生后一周左右完成。） 

(2)需救援人员情况调查的 2次调查 

·为了对在需救援人员情况调查的 1次调查时查明的需救援人员提供适

当的救援，在调查结束后，由福利机关的调查员、护理助手、保健妇

等组成的〝需救援人员巡回咨询队〞将以避难所为中心进行巡回咨

询（对面调查）。 

·大致以进行巡回咨询后一周为目标，结束对全避难所的调查。 

·根据民生委员儿童委员的报告，〝需救援人员巡回咨询队〞要对在家

的需救援人员进行家访。 

·将巡回咨询（对面调查）的结果等填写在事先做好的调查表上，由区

本部福利部进行回收和汇总。保健福利部需救援本部将以汇总结果为

依据，对在需救援人员情况调查的1次调查时算出的需要量进行修正。 

3－(2)从避难所转送需救援人员 

(1)掌握移送地的受灾情况及信息的一元化 

       ·掌握市内社会福利设施、需救援人员用避难所（地域防灾计划指定场

所）及住宿设施等避难所（以下称之为〝需救援人员用避难所等〞）

的受灾情况. 

        ·保健福利局需救援人员支援本部根据设施管理部门掌握的各设施可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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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人数的报告，将可作为需救援人员的移送地的社会福利设施（包括

其他城市）、需救援人员用避难所、住宿设施等的信息进行一元化管理，

再将信息传送到区本部保健福利部。 

(2) 开设需救援人员用避难所 

        ·向国家递交包括其他城市的社会福利设施在内的紧急入所、紧急短期

入住等的申请。 

        ·需救援人员用避难所等的开设，应参考关于需救援人员实际情况的调

查结果,根据区本部保健福利部的申请,由保健福利局需救援人员支援

本部决定。 

        ·保健福利局需救援人员支援本部与保健福利部避难所班相互协作，开

设需救援人员用避难所,并采取措施进行运营。 

(3)移送手续 

      ·在区本部开设需移送人员的受理窗口，经审查后决定移送地。 

      ·需救援人员的移送地原则上应该是条件完备的设施。需救援人员的身

体状况难以承受时，也可以将其移送到需救援人员用避难所、住宿设

施等场所。 

      ·被允许移送到需救援人员用避难所的，原则上是每一位需救援人员可

以带一位看护人员。 

      ·住宿设施是社会福利设施和需救援人员用避难场所不便接纳的需救援

人员和家属一同避难的时候使用的。 

      ·关于移送方法，应争取各有关部局的合作,以确保其顺利完成。 

3－(3)在家护理                         

(1)在家护理服务 

    ·提供服务的团体，要首先确认护理人员的平安和能否工作，以确保重新

开展业务所需要的人员。 

    ·提供服务的团体需要确认所派家庭的需救援人员的平安和在家生活援助

的必要性等情况。 

   ·提供服务的团体应尽早开始对原派遣家庭的派遣，同时，根据区本部的

派遣申请，向新的需要救援的家庭派遣护理人员。 

(2)洗澡服务 

    ·提供服务的团体应掌握所派遣家庭的需救援人员的平安与否以及是否需

要洗澡服务的情况。 

    ·提供服务的团体应确保重新开始上门服务所需要的器材。 

(3)上门指导 

    ·根据平安确认和实况调查所了解到的情况，对于在家和在避难所疗养时

有必要进行保健指导的人员，实施定期的上门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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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補装具（注 2）﹑日常生活用品的发放 

    ・区本部保健福利局综合〝需救援人员巡回咨询队〞的咨询情况及在市民

窗口进行申请的情况，掌握所需補装具﹑生活用品的种类和数量，向保

健福利局需救援人员支援本部报告。保健福利局需救援人员支援本部对

这些情况进行汇总，以确保必要的補装具及日常生活用品。 

   ·要与厚生劳动省（注 3）协议，尽量简化对所需補装品及日常生活用品

的市民的发放手续。 

   ·经营日常生活用品的企业,应根据区本部保健福利局的发放申请，将这些

物品送到在家或在避难所的需救援人员手上。 

(5)派遣指导助理 

    ·神户残障者团体连合会保障可以工作的指导助理。 

    ·对于外出有困难的高度残障者，应迅速派遣指导助理。 

(6)来自志愿者的支援 

    ·在神户市社会福利协商会设置〝神户市灾害志愿者信息中心〞，在区社

会福利协商会志愿者中心设置〝灾害志愿者现场支援中心〞。 

   ·〝灾害志愿者现场支援中心〞与区本部保健福利局保持密切协作，支援

志愿者的在家护理活动。 

 

3－(4)精神科救护所                   

     ·关于精神科救护所的设置，应同厚生劳动省﹑兵库县进行协商。 

     ·需救援人员支援本部病人班，应在与区本部保健福利局协商之后，开设

精神科救护所。①确保精神病人的继续治疗及用药。②对在避难所等地

的精神病的突然发作及病情骤变等情况采取对策。③在避难所及遗体安

置所等地进行巡回咨询。④对职员及志愿者进行心理看护。 

 

注 1：民生委员是指以增进社会福利事业为己任、掌握本地区居民的生活状况、对

需要保护的人员进行保护指导、协助进行福利设施业务的民间服务人员。 

     儿童委员是指对儿童及产妇的保护﹑保健等进行援助与指导，协助儿童福利

部门开展社会福利事业的服务人员。民生委员同时肩负此职。 

注 2：補装具是指残疾人用的义肢（假手/假腿）﹑装具（股关节装具等）﹑轮椅

等，拐杖﹑假眼﹑助听器也包括在内。 

注 3：日本中央行政机关之一。负责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公共卫生及劳动者的劳

动环境，确保就业等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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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外国人应对指南 

 

1.目的 

 在灾害发生时，一方面要向不太会说日语的外国人提供信息,同时要派遣翻译、    

 设置咨询窗口，以便采取适当的应对措施。 

 

2. 指南正文 

   (1) 信息收集 

  ①以领事馆・外国人团体为对象进行信息收集。【国际文化观光部】 

         发生地震后，外国人除了会到避难所避难以外，也可能去他们平常利用

的外国人学校、教会、外国人团体等设施避难。此外, 信息还可能会集中

到以保护在日外国人为目的的领事馆。所以，有必要对阪神领事馆、主要

的外国人关联设施、外国人团体等进行受灾情况的信息收集。同时,与这

些机关密切配合，尽力消除发生灾害时外国人所面临的不利因素。 

(2) 设置外国人咨询窗口 

  ①设置外国人专用的咨询窗口 【国际文化观光部】 

       国际文化观光部应根据当时的受灾情况，在神户国际团体中心设置外国人

专用的咨询窗口。设置后，与设在市民参与推进部及区本部的“灾害咨询

中心”和“灾害市民咨询”密切联系，正确处理来自外国人的咨询事宜。 

    另外，对于向市役所的外语询问，应安排国际交流处的工作人员随时应对。 

(3) 面向外国人的宣传活动 

     ①制作英文版的宣传资料 【国际文化观光部】 

    为了向受灾的外国人传达信息，国际文化观光部应把市民参与推进部发行  

       的宣传杂志里的宣传内容翻译成英语，通过区役所、领事馆和外国人团体   

       来进行宣传。作为宣传手段，根据情况可以使用传真等。 

②英语以外的宣传 【国际文化观光部】 

       对于使用英语以外的语言的宣传，争取与国际交流团体、支援团体合作进  

       行。 

  ③向外语 FM 广播提供信息  【市民参画推进部】 

    通过向外语FM广播提供信息，向那些不属于特定团体的外国人提供信息。 

(4) 安排和派遣翻译 

①确保翻译人员  【国际文化观光部】 

    发生灾害时，为了解除外国人的语言劣势，根据灾害情况确保必要的翻译

人员。为了确保，一方面向登记为“灾害翻译志愿者”的人员发出援助请   

求，同时，对于需要长期配备翻译人员的情况，原则上请求平常在神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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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交流中心等设施活动的国际交流团体和支援团体予以帮助。 

     ② 派遣翻译人员 【国际文化观光部】 

      当海外支援部队、海外媒体以及各种市民窗口需要翻译人员时，根据各 

有关部门请求派遣翻译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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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道路灾害紧急应对指南 

 

1. 目的 

   为了确保由灾害引起的交通瘫痪状况下的紧急救援活动，道路管理部门应尽快

开通道路,以确保紧急运输路线畅通无阻。 

 

2. 事务处理的流程图（灾害发生后） 

1. 信息的收集整理・报告       

        巡逻：两人一组。人手不够时,如有可能,可以请合作单位予以合作。 

        调查项目：道路是否畅通、受灾状况、能否应急修复、道路通行状况等。 

        紧急措施：不能通行的道路禁止通行（使用路障、缆绳、路桩等） 

        报告结果：管区内巡逻报告书上附上照片（快速照片）、周边地图等。 

    信息整理：制作受灾状况图、把握道路交通情况和修复的信息。 

 

   2. 交通管制                   

        与治安委员会协商，设定禁止通行和迂回的道路。 

 

   3. 提供信息                     

        向有关单位提供交通管制・道路工事等信息。 

     ①县政府・建筑事务所・道路公社・其他道路管理部门 

   ②媒体・市民 

   ③警察・消防・电力・煤气・自来水・日本电报电话公司（NTT）等 

 

   ４. 道路清理                  

        为了防止二次灾害的发生，作为紧急措施,对实行交通管制的道路进行疏 

        通。在决定优先顺序时，应留意以下几点。 

        ①指定的紧急运输路线 

        ②连接医院・政府机关・公安局・消防局等与防灾相关单位的路线 

        ③连接主要防灾据点的路线等 

     实施道路疏通,原则上应确保两车线以上。 

 

5. 应急修补工程               

      道路上没有市民财产时： 

    实施裂缝・断层・塌陷的修补、塌方清理、土壤装车，・广告牌的撤除等。 

    直接施工   ・道路机动队事务所  ・建筑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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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托施工（紧急备忘录）・现场附近的企业、安全协力会、土木协力会、

绿化协力会 

 

6. 道路交通障碍物件的撤除        

   道路上有市民财产时： 

      实施通行障碍物的调查。 

      决定清除地点，对道路占有者发出撤除的指示。 

      紧急运输道路上障碍物由治安委员会和警察合作撤除。 

      对于其他道路上的障碍物，指示占有者予以清除。或者在得到所有者提   

      交的同意书后予以清除。 

 

7. 支援的请求・受理          

    建筑事务所发出支援请求。→其他建筑事务所、县政府和市的其他部门、 

    其他城市。 

 

8. 工程结束・道路开放        

    对有关单位提供交通管制・道路工程等信息。 

 

9 .提供信息                  

    ①县政府・建设办公室・国有道路企业・其他公路管理者。 

 ②媒体・市民                                                             

 ③警察・消防・电力・煤气・自来水・日本电报电话公司（NTT）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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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市营地铁・公共汽车运行指南 

 

1. 目的 

制定关于灾害发生时设置的“神户市灾害对策总部交通部”的开设及运营的

有关事项，以便于迅速地有组织地开展灾害对应活动。 

 

2. 本指南的构成 

本指南规定了以下事项，可以和另行制定的“高速铁路防灾指令纲要”、“高

速铁路灾害对策总部设置纲要”、“高速铁路地震对策纲要”以及“关于发生非常

情况时确保汽车安全行驶措施纲要”等并用。 

 

3. 事务处理流程图 

1．发生灾害                    

      （1）神户市高速铁路实施准则（驾驶篇）・西神山手线及神户市高速铁路实施 

         准则（驾驶篇）・根据海岸线的紧急措施（车辆停止・供电停止・乘客避难 

         以及救护措施等） 

      （2）交通局灾害对策总部的设置 

      （3）高速铁路灾害对策总部的设置 

 

2．整理信息 

      （1）交通各班对有关设施进行巡逻，向交通局灾害对策总部通报有无异常。 

      （2）向神户市灾害对策总部报告 

      （3）下一代综合防灾通信网等的活用 

 

3．活用信息联络系统  

      （1）受灾信息及应急措施的联络指示（列车无线通讯・指令电话・移动无 

           线机等） 

      （2）确保旅客安全的指示 

 

4．确保旅客安全                

       运行管理者根据情况向旅客避难所或危险地区派遣人员，或是采取营救支 

       援等的措施。 

 

5．实施替代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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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根据神户市高速铁路替代运输操作规程，运输长如果认定替代运输有 

           必要，则向城市公共汽车运输服务处请求替代运输。 

      （2）城市公共汽车运输服务处根据上述请求实施替代运输。 

 

6．完成应急活动                

       应急活动完成之后，收集受灾情况及有关应急对策实施情况的信息，上报 

       神户市灾害对策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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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失踪者搜索和遗体埋葬火葬指南  

                                                   

1，目的 

  为了使地震、风灾、水灾等灾难造成的失踪者的搜索以及殉难者遗体的安置和

处置、身份不明和无人火葬的遗体的埋葬火葬能顺利地适当地进行，对于实施主

体，负责部门以及整体流程和注意事项进行具体总结。 

 

2， 失踪者搜索、遗体安置和处置等流程(灾害发生后) 

  1.确认死者数和受灾情况        

    （1）区本部对灾害情况及规模进行确认，并与警察、消防部门联络，收集和 

         提供有关灾害的信息。 

    （2）保护处受理来自各区的报告，把握今后的搜救工作所必需的人力、物资， 

         通知殡仪企业，并请它们今后协助采购有关物资。 

    （3）保护处向县消防处通报有关状况 

 

  2.搜索失踪者                  

    （1）保护处请求消防部和兵库县警察署・神户海上安保部给予合作，区本部 

         请求所辖的消防署和警察给予协助。 

    （2）保护处与区本部相互联系，筹集所需人员和搜索器械。 

    （3）区本部与所辖的消防署、警察署协作，并根据情况，请求自卫队、本地 

         防灾组织以及居民共同搜救。 

    （4）保护处根据情况向县知事提出延长搜索期间（10 日）的申请。 

 

  3.设置遗体安置场所          

    （1）区本部与警察署协议确保遗体安置场所。并筹集所需的草席和毛毯等物 

         品。 

    （2）区本部将遗体安置所的地点、数量以及各安置所可能容纳遗体数等相关 

         信息通报保护处及所辖消防署和警察署。 

    （3）保护处和区本部请求殡仪企业协助安置遗体，并筹集棺材和干冰等物品。 

 

  4.安置遗体                    

    （1）区本部将找到的遗体进行安置，在确认遗体发现的时间・地点和姓名后， 

         制成遗体处理名录。 

    （2）区本部向保护处汇报遗体安置所和各安置所安置的遗体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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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遗体的处置                  

    (1)为了便于警察和医师验尸，区本部和警察保持联络并进行协作。 

    (2)区本部对完成验尸的遗体进行相应的清洗、缝合和消毒处理。 

    (3)区本部将清洗完毕的遗体入殓，暂时保存。（使用干冰防止遗体腐烂） 

    (4)必要情况下，保护课向县知事提出延长搜索期间（10 日）的申请。 

 

  6.遗体的身份确认、认领和安置所的撤除 

    (1)区本部与警察等有关部门合力寻找死者家属，并根据遗属关于失踪者的描  

       述进行遗体认领工作。 

    (2)区本部在遗体处理手册上将何人何时认领遗体等记录在案。 

    (3)区本部向保护处报告遗体处理手册的记录状况。 

    (4)保护处对全市处理件数进行汇总，向县政府报告。 

    (5)安置所的所有遗体被认领后，区本部将撤除安置所。 

 

4、遗体火化流程（灾害发生后） 

 

  1，确认死者数量和受灾情况        

    (1)生活卫生处通过市灾害对策本部确认灾害状况和规模。 

    (2)生活卫生处通过区本部及保护处搜集死者数、失踪人数、安置遗体数等相 

       关信息 

 

  2，确认市营殡仪馆的状况          

    (1)生活卫生处对殡仪馆设备的受灾状况和生命线状况进行确认。 

    (2)生活卫生处对殡仪馆工作人员的出勤状况进行确认。 

    (3)生活卫生处对火化业务所必需的物品(火化用品、煤油、骨灰盆等）进行  

       筹措。 

    (4)如果殡仪馆也蒙受灾害，生活卫生处要确认其修复的可能性和火化能力。 

 

  3，研讨火化方法                  

    (1)生活卫生处对死者数/受灾状况/市营殡仪馆的机能状况等进行综合判断，  

       制定全部遗体的火化计划。 

    (2)生活卫生处向县政府汇报受灾状况，如有必要可请市外殡仪馆进行协作。 

    (3)生活卫生处对市内外殡仪场所的使用方法进行协调 

 

  4，提供殡仪馆的使用信息          

    依照火化计划，生活卫生处通过市灾害本部和各区本部向遗属提供市内外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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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仪馆的使用方法、可以使用的场所、日时等有关信息。 

 

  5，救助对象遗体的火化 

    (1)区本部按照样式 2通过传真向生活卫生处汇报火化的遗体数。 

    (2)生活卫生处根据火化计划，按照样式 3向区本部传真报告殡仪馆使用等有 

       关信息。 

    (3)区本部发行火花许可书，将遗体搬送到指定的殡仪馆。 

    (4)在区本部难以确保遗体搬送手段时，生活卫生处进行联络和协调（必要时 

       可请求有关部门或志愿者协助。） 

    (5)火化后由火葬场发行火化证明书并提供骨灰盒。 

    (6)使用市外殡仪馆时，生活卫生处需要和该火葬场及区本部进行协商。 

    (7)区本部需要制作实施救助的每日记录表和尸体埋葬名录。 

    (8)如有必要，生活卫生处可向县知事申请延长火化期间。 

 

  6，遗骨、遗物的暂时保管 

    (1)区本部将火化后的遗骨、遗物暂时保存在摆放遗体的安置所内。 

    (2)生活卫生处在区本部长委托的要求下，可将遗骨暂时保存在市营骨灰灵 

       堂。 

 

注：日本县相当于中国的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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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灾害垃圾处理指南 

                                                 

1，目的 

    为了使灾害发生后产生的诸如倒塌房屋等“灾害垃圾”能得到迅速和顺利地

处理，特将需要实施的业务内容进行整理。当灾害发生时，区级灾害对策总部/灾

害对策本部建设部以及自卫队等协同处理“灾害垃圾”。 

 

2，事务处理流程图（灾害发生后） 

   1．把握受灾情况【灾害垃圾对策班】 

根据发行的受灾证明来把握受灾房屋的数量。 

 

2．受理拆除申请【灾害垃圾对策班】 

       在核对拆除申请资料和固定资产评估证明之后，进行受理。 

 

3．实施现场调查【灾害垃圾对策班】 

       向邻居确认，决定优先顺序，制作委托拆除公司开始拆除业务的名册。 

 

  4.进行拆卸作业 

    以市政府公费拆除为原则，与建设局等部门合作实施拆除作业。 

 

5．制定处理计划【灾害垃圾对策班】 

      掌握灾害垃圾的规模，考虑设立暂时堆放场所，决定处理方法。 

 

  6.处理的实施 

    原则上在市区内处理，必要时可以考虑在市外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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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排泄物处理指南 

                                                

1．目的 

    阪神淡路大地震后，公用设施系统的中断（下水道不通）造成了厕所恐慌。

借鉴这一教训，通过储备临时厕所和利用下水道进出口等措施，建立起灾害发生

时排泄物处理的体制，以便对排泄物进行迅速地处理。本项目将与此有关的事务

内容进行了整理。 

 

2．事务处理流程图（灾害发生后） 

  1.把握避难人数 

      业务班通过灾害对策总部掌握受害者人数以及地域分布状况。 

 

2.设置临时厕所 

  业务班根据避难所规模，确定需要设立的临时厕所数目，通过有效利用储备  

  的厕所和流通在库的厕所，设置临时厕所。 

 

  3.收集排泄物 

  与社团法人兵库县水质保全中心等单位合作，实施处理。 

 

  4.撤销临时厕所 

 

  5.临时厕所的储备 

（1）制定年度计划，储备临时厕所。 

（2）修建利用公共下水道的临时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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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生命线修复指南（水道篇） 

                                                 

1．目的 

    当水道设施遭受重大灾害时，建立综合的有计划的应急修复的体制，有利于

早日恢复正常供水，稳定市民生活。 

 

2．事务处理流程图（灾害发生后） 

 

 １. 职员的配备 

(1)工作人员的配备由警报联络班（庶务处）和救援对策班共同进行。 

(2)救援对策班根据修复工作的进展情况，调整修复及净水各班的职员配 

   备，并做好各班之间的职员融通。 

 

 2. 设立灾害对策总部 

(1)任命水道局长为总部部长，并在水道局内设立“水道部”。 

(2)中心的所长（副所长），将担任区本部防灾联络调整会议的成员。 

(3)当区本部长的指示与水道对策本部的基本方针有差异的时候，所长必 

   须得到水道本部长的同意。 

 

3.  受灾情况的收集 

(1)职员应该在上班途中或者在灾害对策活动中收集周围的受灾信息。 

(2)所长应该确保受灾调查所需要的人员，并且派出职员对水道干线以及 

   准干线进行调查，以便及早掌握受灾情况。 

 

4. 确保紧急供水设备 

        紧急对策班，应对储备的紧急供水设备的数量进行确认，并在各班间进 

        行库存的调整。 

 

5.  制定紧急修复计划 

(1)信息联络班应根据遥测仪的分析和现场调查等得到的信息，对整体的 

   受灾情况进行估计。 

(2)根据估计的受灾情况，制定修复计划，并判断是否需要紧急援助呼救。 

 

6.  实施紧急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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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净水设施的紧急修复。 

(2)送水/配水/供水管的紧急修复。 

(3)住宅区供水装置的紧急修复。 

(4)工业用水道设施的紧急修复。 

 

7.  宣传 

(1)关于修复作业的进展情况，中心的所长在争取居民自治组织的合作和 

   通过有效利用布告牌加以宣传的同时，随时向区本部提供信息。 

(2)各班为了使宣传的统一化和信息发放窗口的一元化，应设专人责任。 

 

8. 求援及接纳 

       向其他大城市以及日本水道协会等紧急求援和联络调整的人员，以及负责 

       救援队的宿舍等事宜的部门，要专门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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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生命线修复指南（下水道篇） 

 
1. 目的 
    为了防止因灾害受损的下水道设施造成次生灾害、迅速而有效的进行生命线修

复工作，特制定本指南。 

 
2. 务处 发事 理的流程（灾害 生后） 
 
  1. 紧急调查 
     调查目的：掌握毁坏状况、防止发生次生灾害。 

    调查组的编制（管渠） 

    ・ 由政府职员 1名加其他人员 2-3 名组成一组，设定调查区域实施调查。 

    ・ 自行车为有效的交通工具。 

 

  2. 紧急措施 

    回避危险 

    ・ 对于道路塌陷和溢水的地方进行交通管制或设置路障。 

    ・ 对于流水受阻的地方要用水泵进行临时排水。 

    ・ 为了防止浸水和溢水，要进行阀门的开关调整和排水，保全危险物品。 

 

  3. 应急复原 

    恢复最低限度的机能 

    ・ 河流疏浚、更换管道、临时排水、 ・停水 临时停止、建筑物的应急补修及 

      加固、设备的应急补修及保全设备。 

 

  4. 求援 

    灾害特别严重时，向其他城市请求支援。 

 

  5. 复原工程 

    根据受灾的地点和程度、设施的重要性、复原的难易度、设施的远景规划决 

    定本次复原的标准。 

 

  6. 工程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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